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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综〔2022〕70 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
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精神，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，根据福建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等 6单位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

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》（闽发改商价〔2021〕732 号）

要求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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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（以下简称“价格补贴联动机

制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以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为基础，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，

提高发放效率，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，

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底线。坚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常态化

调整，加强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政策衔接，强化政策落实，实

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“同频共

振”，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保障对象

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为：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

（即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）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

员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“革命五老”人员，

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，以及市属大

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春节、中秋两节节日性价格临时补贴保障对象为：五城区

（鼓楼区、台江区、晋安区、仓山区、马尾区，下同）城乡低

保对象、特困人员（即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）、享

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“革命五老”人员，以及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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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。其他县（市）

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是否发放。

三、启动和发放

全市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由福州市统一启动和中止。当达到

启动条件时，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，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；当

月所有启动条件均不满足时，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，停止发

放价格临时补贴。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

机制：

1.福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（CPI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2%。

2.福州市 CPI 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5%。

3.福州市 CPI 中的粮食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10%。

（二）发放时限。价格临时补贴实行“按月测算、按月发

放”，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；市

属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按学期发放价格临时补

贴；春节、中秋两节节日性价格临时补贴在节前确保发放到位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价格临时补贴测算方法为：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＝福州市失业保险

金最高发放标准×SCPI 同比涨幅，并四舍五入取整；

其它保障对象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＝福州市城乡低保标准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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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PI 同比涨幅，并四舍五入取整。

全市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为 50 元，测算的价格临时补贴

标准不足 50 元的，按 50 元发放。五城区春节、中秋两节节日

性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为 500 元。

五、资金保障

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年初市级财政可根

据实际情况按照当年预算额的一定比例预拨价格临时补贴资

金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由失业保险基

金支付；市属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价格临时补贴资

金由市级财政支付；其他人员价格临时补贴资金扣除省级补助

资金后五城区由市级财政支付，闽清县、永泰县、罗源县由市、

县财政各承担 50%，其余县（市）区由各县（市）区财政足额

安排。五城区春节、中秋节两节节日性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由市

级财政承担。

六、责任分工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市直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强化责

任分工，进一步优化工作程序，提高发放效率，精心组织落实

价格补贴联动机制，确保价格临时补贴及时、足额发放到位。

（一）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物价变动，提出价格临时

补贴标准的建议，综合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政

策。市发改委负责及时通知相关部门提出启动或停止价格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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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机制的意见，测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，报市政府审定后实

施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负责安排价格临时补贴资金，协调价格临

时补贴资金的落实及监督检查。市财政局要督促指导各县（市）

区财政部门及时、足额拨付补助资金。

（三）民政部门要组织做好对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

“革命五老”人员，以及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艾滋病病

毒感染儿童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放。市民政局要及时向市

发改委提供我市城乡低保标准调整情况及补助对象基础数据，

督促指导各县（市）区民政部门及时、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

资金。

（四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组织做好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

补助的优抚对象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放。市退役军人事务

局要及时向市发改委提供补助对象基础数据，督促指导各县

（市）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时、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资金。

（五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做好对领取失业保

险金人员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放。市人社局要及时向市发

改委提供我市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调整情况及补助对象基础数

据，督促指导各县（市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时、足

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资金。

（六）教育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做好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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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属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

放。市教育局、市人社局要及时向市发改委提供补助对象基础

数据，并通过“ｅ福州”平台或银行专项账户等载体，将价格

临时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（七）统计调查部门要及时向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成员单位

提供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和测算补贴标准所需要的相关统计

数据。

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教育部门要

根据各自职能，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落实情况及时通报价格主

管部门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事

关社会稳定大局，事关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。各地要充分认

识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、

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，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，兜住兜牢基

本民生保障底线。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当地党委、政府领导下，

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，组织实施好价

格临时补贴的资金筹措、发放等各项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责任，狠抓落实。各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联

系，进一步优化工作程序，提高发放效率，有条件的县（市）

区在收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启动的通知后，可以按照当月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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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后履行审批程序，确保价格临时补贴

及时、足额发放到位。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后，各部门要对口统

计发放情况并及时通报价格主管部门，由市发改委汇总上报市

政府和省发改委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强化引导。各地在发放相关补贴时，要

积极通过组织媒体报道、在官方网站或公众号发布新闻等形式

加强宣传，及时公开有关补贴政策、标准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要在相关资金划转和记录凭证上注明所发补贴为“临时价补”

等，让困难群众清晰了解补贴项目和事由。要加强政策解读，

引导社会准确理解价格临时补贴缓解“物价上涨部分”对困难

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功能定位，避免引起社会误解和舆论误读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我市此前关于价格补贴联动机

制的有关文件同时废止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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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3月23日印发


